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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的性质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奖金属于工资总额

的组成部分。”

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 第

二条规定： “年终奖属于奖金的范

围。 因此， 年终奖在性质上属于工

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

十七条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

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 包括计时工

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 津贴和

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可见， 在计算经济补偿时， 年

终奖也是应当一并计入劳动者应得

工资中的。

但是， 年终奖并不完全等同于

工资。 在计算相关工资基数时， 有

的地方明确规定不包含年终奖。

例如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

法》 第九条规定： “加班工资和假

期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

位相对应的正常出勤月工资， 不包

括年终奖， 上下班交通补贴、 工作

餐补贴、 住房补贴， 中夜班津贴、

夏季高温津贴、 加班工资等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

年终奖的发放也不同于一般的

工资， 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除非劳

动合同明确约定固定金额的年终

奖。

一般而言， 年终奖的发放受用

人单位的经营状况、 员工个人表现

等因素的影响。 在竞争性比较强的

行业， 用人单位为了留住员工， 年

终奖还会受到竞争对手薪资水平的

影响。

在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

况下， 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

主权的范围， 用人单位有权决定是

否发放年终奖及发放多少。

我国 《劳动法》 第 47 条规定：

“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

特点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本

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但是， 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的约

定， 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也不能随

意行事， 而是应当遵守同工同酬的

原则。

我国 《劳动法》 第 46 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工同酬。”

因此， 在同等岗位职级和相同

绩效表现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不能

对员工的年终奖实行歧视政策。

举例来说： 一个部门五名同岗

位同职级的员工， 如果绩效考核成

绩完全相同的， 企业对其中四名员

工每人发放 5000 元年终奖， 对其

中一名员工只发放 500 元年终奖，

这就涉嫌违反了同工同酬原则。

当然， 如果企业制定有明确的

绩效考核制度也实际按制度对员工

进行了绩效考核评分的， 假设前述

的四名员工的绩效考核成绩是优

秀， 另外一名员工的绩效考核成绩

是合格， 那么根据不同的绩效考核

成绩， 给予不同金额的年终奖是无

可厚非的。

年终奖对用人单位来讲也是工

资分配的一种形式， 用人单位发放

年终奖既是对员工过去一年辛勤工

作的奖励， 也是对员工未来工作的

激励。 适当的年终奖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留住人才的作用。

年终奖的发放方式其实在很大

程度上与企业的规模、 人力资源管

理水平 、 绩效考核制度都密切相

关， 如果处理不当， 既达不到奖励

和激励的效果， 更可能放大消极影

响， 甚至引发劳动争议案件。

主张年终奖的依据

如前所述， 年终奖的发放属于

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范围， 并不是每

个用人单位必须发放年终奖， 也不

是对每个员工都必须发放年终奖。

那么， 员工主张年终奖的依据

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

种：

一是劳动合同的约定。

如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

合同中对年终奖做了明确的约定，

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按照劳动合同

的约定来发放年终奖。

这种约定有可能是明确的， 如

双方约定年终奖奖金为 2 个月基本

工资。

这种约定也有可能是弹性的，

如双方约定用人单位在年利润达到

三千万元、 员工所在部门利润达到

五百万元、 员工个人销售额达到二

百万元且员工不存在违纪处分的前

提下， 享受年终奖十万元。

那么， 这种年终奖就存在不确

定性， 员工要享受年终奖就必须符

合双方约定的条件。

员工主张年终奖的依据之二，

是规章制度或集体合同的规定。

虽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没有约

定年终奖， 但在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或集体合同中约定了年终奖的发

放， 那么我们认为员工可以根据规

章制度的规定或集体合同的约定主

张年终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主张

年终奖也必须符合规章制度规定的

条件或集体合同约定的条件。

如果劳动合同约定了年终奖、

规章制度或集体合同也约定了年终

奖， 在两者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我

们认为年终奖的发放既要遵循劳动

合同的约定， 也要遵循规章制度的

规定或集体合同的约定。

如果劳动合同的约定与规章制

度的规定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有冲

突， 我们认为应以劳动合同的约定

为准， 但如果规章制度的规定或集

体合同的约定对劳动者更有利， 劳

动者主张适用规章制度或集体合同

的， 应适用规章制度或集体合同。

员工主张年终奖的依据之三是

发放惯例。

如果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或集

体合同对于年终奖的发放都没有约

定或规定， 那员工是否就肯定没有

年终奖了呢 ？ 我们认为那也不一

定。

如前所述， 年终奖的发放属于

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范围， 如果

用人单位愿意发放年终奖， 当然是

没问题的， 而且持续稳定地发放年

终奖还可能形成惯例。

举例来说， A 员工进入甲公司

后， 每年发放的年终奖为 3 个月工

资， 持续发放了 5 年， 就可能形成

了一个年终奖的发放惯例。

离职有没有年终奖

在员工具备前述主张发放年终

奖依据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是否应

当向离职员工发放年终奖呢？ 我国

的法律法规没有统一的规定。

有的地方明确规定， 应当向离

职员工按照其实际工作时间折算计

发年终奖， 例如 《深圳市员工工资

支付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 “劳动

关系解除或者终止时 ， 员工月度

奖、 季度奖、 年终奖等支付周期未

满的工资， 按照员工实际工作时间

折算计发。”

但我们认为， 对于离职员工能

否享受年终奖的问题， 不能一概而

论。

首先， 有约定的从约定。

如前所述， 劳动合同的约定或

规章制度的规定或集体合同的约定

是员工主张发放年终奖的依据。 有

的劳动合同、 规章制度、 集体合同

对于离职员工的年终奖发放作出了

明确的约定或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根据已有

的明确约定或规定执行， 除非劳动

合同的约定或规章制度的规定或集

体合同的约定因违法而被认定为无

效。

无约定看离职原因

员工离职的原因多种多样， 可

能是员工因个人原因辞职， 可能是

员工因不能胜任工作被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 也可能是员工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 还可能是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不

再续签。

如果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或集

体合同都没有对离职员工的年终奖

发放问题作出约定或规定的， 那么

是否应当向离职员工发放年终奖应

当区分解除或终止的具体事由作出

不同的处理。

如果是由于劳动者的过错导致

劳动合同解除、 劳动者离职的， 例

如劳动者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者因不

能胜任工作等原因被解除劳动合

同， 我们认为离职员工是不能享受

年终奖的。

如果是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或员

工因个人原因辞职等非劳动者过错

导致的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 我们

认为应当按离职员工在该年度的实

际工作时间折算计发年终奖比较妥

当。

实践中， 常见有劳动者申请劳

动仲裁时同时主张用人单位违法解

除及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劳

动争议案件。 如果劳动者被用人单

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能否

享受年终奖呢？

我们认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 如果劳动者在正常情况下都无

法享受年终奖， 那么违法解除和劳

动者能否享受年终奖不存在因果关

系， 劳动者在违法解除情况下， 当

然仍无法享受年终奖。

如果劳动者在正常情况下应享

受年终奖， 只是因被用人单位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而无法享受年终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应享受年

终奖。

争议解决方式

年终奖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 争

议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协商、 调解、 仲

裁和诉讼。

协商是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

式， 如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能协商解

决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而劳动仲裁、 诉讼是解决争议的

最后手段， 成本比较高， 在实践中部

分劳动者寸步不让且事无巨细都坚持

仲裁 、 诉讼到底的做法我们并不推

荐。

调解作为争议解决的手段在任何

阶段都可以适用， 即在提起劳动仲裁

前、 劳动仲裁阶段、 诉讼阶段都可以

进行调解。

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特有的程

序， 是劳动争议提起诉讼的必经前置

程序。 如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一方

则可以起诉到法院 （对用人单位一裁

终局的案件除外）。

劳动争议的诉讼包括一审阶段和

二审阶段。 如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一方

可上诉到二审法院。 具体就不再展开

了。

那么， 劳动者主张发放年终奖的

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呢？

我们认为， 首先， 劳动者必须证

明存在发放年终奖的依据。 比如劳动

合同的约定、 规章制度的规定或集体

合同的约定、 已形成发放年终奖的惯

例等。 其次， 劳动者还必须证明其符

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

在实践中， 年终奖争议的举证责

任也可能发生转换， 如劳动者证明了

年终奖的存在并且其符合发放条件，

而用人单位认为该劳动者不符合发放

条件 ， 此时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

任。

每到岁末，年终奖都会成为劳动者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用人

单位必须重视的问题。

年终奖是否必须发？ 发多少？ 争议如何解决？ 实践中，因年终

奖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有不少。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年终奖争议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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